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福

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软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博思

软件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腾讯云计算”）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与腾讯云计算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合作的原则，经平等协商，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北京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通过发挥各自领域的资源

优势，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进行深入的业务合作。 

2、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腾讯”）持有公司股份 18,211,2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51%，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林芝腾讯为腾讯云计

算的一致行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林

芝腾讯及腾讯云计算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腾讯云计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与腾讯云计算在电子票据、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支付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等领域加强合作，并就具体业



 

务合作另行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

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经相关部门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兰芳 

注册资本：142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21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49 号 3 层西部 309 

经营范围：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产品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从事互

联网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

范围为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1月 28 日);人力资源服务;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专利代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医疗器械 I 类、

II 类、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商标代理;著作权代理服务;移

动电信、宽带网络的技术服务;代理记账。(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代理记账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世纪凯旋科技有限公司 11,400.00 80.00% 

北京英克必成科技有限公司 2,850.00 20.00% 

合计 14,250.00 100.00% 

腾讯云计算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业务合作内容 

（1）加强合作。双方同意在多个领域中加强合作；具体而言： 

公司承诺与腾讯云计算及其关联公司加强合作，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票据、云

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支付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就前述合作的业务，双方同意

在每个季度召开合作沟通会。 

腾讯云计算将协调及其关联公司，就非税收票据领域、财政核心一体化以及

电子采购领域，加强与公司合作。 

（2）正式协议。对于本第（1）条项下的业务合作，双方须就合作方式及合

作条件等事宜进行友好协商，并在协商一致后就具体业务合作另行签署相关合作

协议。 

2、本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由各方签署或盖章生效。 

3、违约责任 

（1）构成违约的每一方（下称“违约方”）同意对双方中守约的其他方（下

称“守约方”）因违约方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违反而可能发生或招致的一切权利

主张、诉讼、损害、损失及花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律师费、调查费

等法律费用和花费以及对权利主张进行调查的成本）进行赔偿。 

（2）此种赔偿不应对守约方根据法律、法规赋予的或双方间关于该违约的

任何其他协议产生的其他权利和救济造成影响。守约方因该违约而享有的权利和

救济应在本协议废止、终止或履行完毕后继续有效。 



 

（3）在无损于上述条款的前提下，守约方还可以行使《福建博思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之条款和条件所约定的其他权利。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未来公司与腾讯云计算签署具体合作协议时，双方将根据公平、合理的市场

交易原则，按照届时市场价格和一般商业惯例确定交易价格。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作，双方发挥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进行

深入的业务合作，有利于促进公司在电子票据、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支付

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和相关延伸，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2、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未涉及具体业务，故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协议的具体落实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业务发展空

间，为公司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腾讯云计算累计实际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27,985.32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

划，有利于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利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次相关协议的签订和履

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提请

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公司与腾讯云计算签订的《战略合

作协议》的条款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亦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

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为本意见的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腾

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庄海峻 

 

 

                                

                      杨洪泳 

 

 

 

 

                           保荐机构（公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7 日 

 

 


